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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7573          证券简称：德力凯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与欧阳俊华关于股票发行之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之补充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制定员

工股权激励计划（即定向增发认购方案），公司员工欧阳俊华作为激励对象，于 

2017 年 4 月 7 日与公司签订《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认购

合同》（以下简称“《认购合同》”），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8 元，认购公司

股票贰拾万（2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8%。该《认购合同》已对

合同签订主体、股票认购数量与价格、认购方式与支付方式、股票的限售安排、

未解锁的股票处理方式、相关费用承担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按照《认购合同》第七条之约定，欧阳俊华认购的股份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

将自其取得的股份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算。在锁定期内，限制转让股份分三期进

行解锁，有关股份锁定、解锁的具体约定、“未解锁的股票处理方式”详见《深

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股权激励方案》（公告编号：

2017-016，以下简称“《股权激励方案》”）。 

《股权激励方案》第二章第五条（六）“限售安排”第 2 款约定每期解锁日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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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期数 解锁日 

第一期解除限售 
自激励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

记完成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第二期解除限售 
自激励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

记完成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第三期解除限售 
自激励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

记完成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本公司上述员工激励发行的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日

期为 2017 年 9 月 29 日。第一期解除限售日期将为 2018 年 9 月 29 日后首个交易

日。 

2018 年 9 月 26 日公司收到并批准欧阳俊华递交的辞职报告。由于欧阳俊华

在第一期激励股票解锁日前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不能满足解锁条件。根据《股

权激励方案》第二章第五条（八）第 1 款约定，在股权激励实施期间因激励对象

出现不能满足解锁条件而造成无法解锁股票情况时，激励对象持有的无法解锁的

股票应由公司控股股东王筱毅回购。为此，公司、欧阳俊华根据《认购合同》签

订了《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欧阳俊华关于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之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其中“甲方”指公司，“乙方”指欧阳俊华）： 

1. 解除限售安排 

1.1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乙方持有甲方 20 万股股票（含本

协议签订后至标的股票转让实施前，该 20 万股股票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而新增的股票，以下合成“标的股票”）的限制性安

排；即《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股权激励方案》中“五、

股权激励的具体内容”之“（五）、（六）、（七）”项均不再执行、《关于深圳市德

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之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中第七

条关于自愿限售安排亦终止履行。 

1.2 乙方同意，在签署本协议后，将按照甲方的要求配合办理相应主管机关

要求的变更手续，并签署相应的文件（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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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份处置安排 

有关标的股票的转让之事宜具体由甲方控股股东与乙方另行签署《股票转让

协议》进行详细约定。 

 

除上述修订外，《股份认购合同》其他条款仍继续执行。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2.《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筱毅、欧阳俊华、肖振华、梁

志成关于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之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

行认购合同》 

3.《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欧阳俊华关于深圳市德力凯医疗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之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力凯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 


